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现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1、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并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公

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有效执行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了较好

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保护了公司的资产安全完整，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自我评价全面、

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2、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

际情况，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3、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分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股

利分配政策，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

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4、关于预计 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



程中正常发生的，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

前进行合理预测，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也

不存在故意规避税收的行为。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5、关于向股东江西钢丝厂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搬迁收益暨关联交易的审核意

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向江西钢丝厂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搬迁净收益系

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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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发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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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5日 

 


